衡水市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发现问题整改

“四个清单”

填报单位：衡水市生态环境局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问题清单
	整改清单
	责任清单
	效果清单

	
	
	整改目标
	整改

时限
	整改措施
	责任人
	责任单位
	是否整改完成
	是否验收完成
	整改情况

	31
	《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与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周边省、自治区的接壤地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土壤污染防治协作，建立健全定期会商、联动执法、信息共享等机制，联合查处跨区域土壤污染违法案件。”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未建立定期会商、联动执法、信息共享等机制。
	与接壤的德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联动监管机制，加强联动监管，保障区域土壤生态环境安全。
	2024年12月31日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与德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跨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联动监管机制的通知》，有效防控两市接壤区域土壤污染风险。
	张星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
	是
	是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与德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跨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联动监管机制的通知》，有效防控两市接壤区域土壤污染风险。


